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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 
宁金管〔2024〕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 

购买法拍房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分中心，各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，缴存职工： 

《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实施细则》经南京

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自

2024 年 2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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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 

法拍房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

步降低法拍房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减轻购房人资金压力，根据

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中国人民

银行江苏省分行《关于做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法

拍房业务的实施意见》《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

拍房（以下简称“公积金法拍贷”）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称的“公积金法拍贷”业务适用于南

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对南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(须符合《南京

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》对贷款住房的相关规定)组织

网络司法拍卖的活动。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法拍房买

受人，可在人民法院支持以贷款方式购买法拍房且未付清购

房全款前，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。 

第三条  法拍房买受人应到人民法院确定的可以办理

贷款，且与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合作关系的贷款银

行，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。（可在《竞买公告/须知》中查询

了解）。 

第四条  有意向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的竞

拍人，应在竞拍前向银行了解相关事宜。承办银行应在网络

上查验相关信息，按规定进行现场勘察，出具勘察报告。 

第五条  法拍房买受人竞拍成功后，办理住房公积金贷

款时，除《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》规定的材料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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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还应提供如下材料： 

（一）贷款用途证明：申请人已成功竞拍住房的《拍卖

标的调查情况表》《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》《竞买公告/须知》

（由承办银行工作人员在网络上截图、打印并加盖或签署

“与网络公示信息一致”，并经申请人确认）。 

（二）已付款证明：人民法院出具的收款凭证，已付款

项不低于现行政策规定的首付比例。已付款项包含拍卖时买

受人已交纳的保证金（由申请人提供）。 

（三）抵押审核材料：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执行裁定书》

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。 

（四）其他需要的材料。 

第六条  “公积金法拍贷”业务按照以下流程办理： 

（一）贷款申请。成功竞拍住房后，贷款申请人至选定

的承办银行网点申请办理“公积金法拍贷”业务。 

（二）贷款受理审核。承办银行审核贷款申请材料，核

对网上竞拍信息，截图打印贷款用途证明材料，将相关信息

和材料录入、扫描上传至公积金业务信息系统，逐级审核。 

（三）出具同意贷款承诺证明。贷款经公积金中心（承

办银行）审核通过后，由承办银行向人民法院出具《法拍房

个人住房贷款放款承诺书》（见附件）。 

（四）抵押办理。贷款申请人和承办银行依据人民法院

出具的司法文书，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。 

（五）抵押审核。承办银行收集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执行

裁定书》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（审核原件，

复印件加盖或签署“与原件一致”），与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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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、抵押登记的其他材料录入、扫描上传至住房公积金业务

系统。公积金中心进行审核。 

（六）贷款发放。法拍房抵押权设立后，承办银行应在

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包括报送抵押审核、发放贷款在内的工

作。贷款发放至人民法院指定的贷款收款账户。 

第七条  承办银行应在确认具备办理“公积金法拍贷”

业务资质的情况下，承接相关业务。不得无故拒绝符合条件

的申请人办理“公积金法拍贷”业务。 

第八条  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2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法拍房个人住房贷款放款承诺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      2024年 1月 3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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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法拍房个人住房贷款放款承诺书 

 

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： 

购房人     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贵院组

织的司法拍卖中购得了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（不动产

权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现购房人就该房屋向我行申

请的□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/□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+商业性个

人住房贷款已获批准，贷款总金额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（大写）（¥       元），其中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）（¥       元）、商业性个

人住房贷款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）（¥       元）。请

贵院及时通知购房人及我行经办人员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办理房屋过户和抵押手续。待房屋抵押登记办妥后，

我行将于 5个工作日内发放贷款至贵院指定的账户。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此承诺。 

如有异议，请 3个工作日内联系我行经办人员。 

 

承办银行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

 


